木材购销合同
甲方(需方)：
乙方(供方)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信守。签订下列合同：
一、产品名称原木、矿坑木、采矿用木每方单价1100/方。
二、质量标准：按行业标准执行。
三、卖受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到货后由买受人对该产品检验，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出卖人负责。
四、交(提)货方式、地点：甲方公司
五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(港)和费用负担：运输费用由出售人负担
六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处置：标准
七、检验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：按照买受人的要求进行质量检验。
八、物品数量、品种及价格见附表。
九、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：标准
十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货到买受方验收合格后支付材料总价款。
十一、本合同解除、终止条件：《合同法》执行。
十二、违约责任：如买受人违约，卖受人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按照相关约定执行。
十三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如发生纠纷，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十四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。
十五、其他约定事项
甲方(公章)：_________乙方(公章)：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_________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_________
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